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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 2025

年年：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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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行为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关于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14：00 在江

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荟枫酒店 5 楼一号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陈庆财主持。

本次股东会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没有股东提出新的议案。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

间、地点及内容与上述会议通知一致。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五）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656,173,8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69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8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4,018,7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52%。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 29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90,192,5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3613%。

经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公司截至 2026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15:00 时收市时登记在册的股东、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以及持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的股东代理人，均有资格出

席本次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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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还有公司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会议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䉑三␀会␀␀于䉑公于䉑

�˜ �Ã2"@ ?

�8 AÔ �j�\

�J �Ê

�*

�ê

$

�l

Lö

�J

�È �Ê

�Ã

�J �Ê

�*

Ý\

�p

�J

�l

Lö

�J

�È �Ê

�Ã

�J �Ê

�*

�l

Lö

�J

�È �Ê

�Ã

�J �Ê

�Ê

�*

�p

�ê


ˆ

��

	ú

1�

�l

Lö

�J

�È �Ê�*

�J �Ê

�Ê

�œ

�p

�ê


ˆ

��

	ú

1�

�l

Lö

�J6ÑC•

�Ê

�œ

�J �Ê

�Ê�œ �p �ê 
ˆ �� 	ú 1� �ê 
ˆ �Ê

�J Lö�J �É

�Ê�É

�J �Ê

�œ

�ê

Dê

$

�l

Lö

�J

�È �Ê�Ê

�J

�œ �� *6�9�¾BQ �Ä :“
ˆ

代司
�Ê

�J

	ú�Ê

6Ñ�8 �Œ�j �] 6Ñ �L �J 
� Lö 
(

�Ê�Ê��

�Ê

法

�L �J ,´ �ê $ �¾$ $

�\ �pg8$ �\ �œ Q‡�s‚@ �L �� *6 
ˆ �Ä �J �]�� !Q Lö 6Ñ �G��1V�� !Q�J !Q Lö �» �J 
�#�

�
ˆ �œ �œ�8 �J 
(�¾BQ �J !Q �Ä !Q 6Ñ �L �J 
� Lö

:“Lö�J

�Ê

�Ã !Q �� *6 ��#�

�8 AÔ �J $ �¾$ $$ $

�\ �pt2@ �œ Q‡�C$ �L �� *6 6Ñ

东股公符集有股东会集董代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4 -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689,160,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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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689,036,7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5%；反

对 931,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9%；弃权 224,6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1,842,8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21%；反对 931,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56%；弃权 224,6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4%。

5、审议《关于 2026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689,123,6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1%；反

对 932,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1%；弃权 136,3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29,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40%；反对 932,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88%；弃权 136,3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2%。

6、审议《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689,051,1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46%；反

对 1,009,4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3%；弃权 131,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1,857,2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56%；反对 1,009,4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77%；弃权 131,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7%。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89,229,2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4%；反

对 892,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3%；弃权 7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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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3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6%；反对 892,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56%；弃权 70,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8%。

8、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689,085,1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95%；反

对 1,088,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7%；弃权 1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1,891,1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45%；反对 1,088,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0%；弃权 1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上述议案 8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会议统计结果，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由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表决权票数通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

没有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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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负责人： 潘明祥 经办律师： 吴从英

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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